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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存放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5,

031,695股， 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4.19%。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359,000,000股减少至

343,968,305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3

年4月12日办理完成。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9年3月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3,000万元，且不低于人

民币26,5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50元/股（含）。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为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用途。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截止至2020年2月2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5,031,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0%，最高成交价为16.89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11.13元/股，成交总金额208,171,448.12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1月31日、2023年2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同意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全部15,031,695股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以及修订《道道全粮

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2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回购

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截至本公告日，债权申报期限已届

满，债权申报期内，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书面文件。

三、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4月

12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359,000,000股变更为343,968,305股， 具体股权结构变动如

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注销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67,058,965 18.68 67,058,965 19.50

高管锁定股 67,058,965 18.68 67,058,965 19.5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1,941,035 81.32 15,031,695 276,909,340 80.50

三、总股本 359,000,000 100.00 15,031,695 343,968,305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六、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

关事宜。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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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长安路303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370,3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38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跃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昂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董事薪酬及制定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8,720 95.9954 45,000 4.004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监事薪酬及制定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325,353 99.9867 45,000 0.013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078,

720

95.9954 45,000 4.0046 0 0.0000

6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1,078,

720

95.9954 45,000 4.0046 0 0.0000

7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1,078,

720

95.9954 45,000 4.0046 0 0.0000

8

关于确认2022年度董事

薪酬及制定2023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1,078,

720

95.9954 45,000 4.004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涉及董事薪酬，关联股东王跃旦（所持表决权股份106,487,048股）、宁波富佳控股有限公

司（所持表决权股份168,026,225股）、俞世国（所持表决权股份31,115,968股）、宁波富巨达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22,434,783股）、郎一丁（所持表决权股份9,182,609股）

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云律师、康琼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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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泉新材料” ），为济南圣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圣泉新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75,000万元。 除本次担保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5,300万

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情况

2023年4月1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

司圣泉新材料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与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签订了《保证

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圣泉新材料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5,000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4月18日及6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公司与子公司的相

互担保及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在2022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954,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传伟

注册资本：28,535.44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酚醛树脂、环氧树脂及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公司持有圣泉新材料43.22%的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517,438.07万元，总负债122,059.71万元，净资产395,378.36万元；

2022年度营业收入484,489.88万元，净利润73,071.1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方：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0万元

（二）保证合同

担保方：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全部

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

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圣泉新材料提供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圣泉新材料实际经

营需要。 鉴于圣泉新材料当前的经营状况，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

会构成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损害。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与子公司

的相互担保及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均为经营发展需要，上述被担保单位均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担保是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严格执行了担保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5,3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6.52%，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亦无逾期担保

情况。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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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

48,558,810股变动至46,531,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22%减少至5.00%，不再是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收到股东大基金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440918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楼宇光

注册资本 9,872,000万元

经营期限 2014年9月26日至2024年9月25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营业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财政部36.47%、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22.29%、中国烟草总公司11.14%、北京亦庄国际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10.1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5.06%、其他股东14.91%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年4月10日至2023年4月12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27,

335股，累计减持比例为0.22%。 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股份种类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人民币

普通股

2023年4月10日-2023

年4月12日

2,027,335 0.2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8,558,810 5.22 46,531,475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8,558,810 5.22 46,531,475 5.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

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法违规等情形。

5、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

减持期。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88201� � � � � � �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3-019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722,862股，限售期为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

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4月2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3月23日出具《关于同意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24号），同意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3,281,939股，并于2021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93,127,756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74,171,88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955,867股。 2021年10月21日，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833,783股限售股上市流通，2022年4月2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

售和首发前股份公21,544,223股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1名，系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跟投获配

股份以及限售期间实施公积金转增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722,86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5%。 该部分限售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2023年4月

2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战略配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

股形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为：

公司2022年5月31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公司以2022年6月27

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93,127,756股变更为137,829,078股，西部

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持有限售股由1,164,096股变更为1,722,862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25%，保

持不变。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

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所作承诺，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安世纪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股东

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信安世纪关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

述，西部证券对信安世纪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722,86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722,862股，限售期为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

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4月2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1,722,862 1.2500% 1,722,862 0

合计 1,722,862 1.2500% 1,722,862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限售股 1,722,862 24

合计 1,722,862 24

六、上网公告附件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 � � � �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3-27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下午3:30

2.召开地点：公司7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陆川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下统称股东）413人，代表股份7,420,801,9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4%。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0人， 代表股份2,997,236,2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2%。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03人，代表股份4,423,56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82%。

4.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司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

书》，公司独立董事况世道先生接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无股东向征

集人委托投票。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长杨东升先生、董事夏泳泳先

生、副总裁王庆祝先生、刘建森先生、宋之克先生、孟文先生、单增海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统计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7,420,801,

988

7,413,264,

337

99.898% 7,537,651 0.102% 0 0.000% 通过

议案2

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7,420,801,

988

7,345,263,

854

98.982%

75,538,

134

1.018% 0 0.000% 通过

议案3

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7,420,801,

988

7,345,463,

854

98.985%

75,338,

134

1.015% 0 0.000% 通过

议案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7,420,801,

988

7,345,501,

954

98.985%

75,300,

034

1.015% 0 0.000% 通过

议案5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7,420,801,

988

7,394,807,

901

99.650%

25,994,

085

0.350% 2 0.000% 通过

议案6 关于为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及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6.1

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7,420,801,

988

7,249,193,

020

97.687%

153,592,

140

2.070%

18,016,

828

0.243% 通过

6.2

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7,420,801,

988

7,249,193,

020

97.687%

153,592,

140

2.070%

18,016,

828

0.243% 通过

6.3

关于为供应链金融业务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7,420,801,

988

7,249,193,

020

97.687%

153,592,

140

2.070%

18,016,

828

0.243% 通过

议案7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420,801,

988

7,315,690,

163

98.584%

101,834,

165

1.372%

3,277,

660

0.044% 通过

注1：议案1至议案6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昱任天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1318�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23-02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公

司如下子公司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为：

（人民币万元） 2023年1-3月

子公司名称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695,75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176,66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67,050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76,422

于上述期间，本公司的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3年1-3月

寿险及健康险业务

个人业务 17,634,392

新业务 4,747,607

续期业务 12,886,785

团体业务 685,740

新业务 681,220

续期业务 4,520

合计 18,320,132

备注：

1、本公司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经营寿险及健康险业务， 本公司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指这三家子公司原保

险合同保费收入的合计数。

2、按投保人为个人或团体，本公司将寿险及健康险业务类型分类为个人业务和团体业务。

于上述期间，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3年1-3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 5,002,510

非机动车辆保险 2,015,219

意外与健康保险 678,030

合计 7,695,759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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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本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根据2019年A股回购方案回购的70,

006,803股A股股份，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3-012）。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总数将相应核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本公司

分别于2023年3月16日和2023年4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3-014）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

权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0），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者可自2023年3月16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上述要求，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本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3月16日至2023年4月29日

2、申报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47层

3、联系人：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755）88675322

5、传真号码：（0755）82431029

6、邮箱地址：IR@pingan.com.cn

7、邮编：518033

8、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收到文件日为准，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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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13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13

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槟榔道8号建艺集团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亮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31）。 会

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485,29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4.133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611,77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1.707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73,5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26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00,61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666%。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89,9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346％。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0,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20%。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以现场和视频通讯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74,5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3%；反对21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8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89,9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741%；反对21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合作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2,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427%；反对21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3.15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89,9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741%；反对21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 47,811,85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毅平、姚奥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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